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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环境综合整治(48分)















一、环境综合整治(48分)
	1. 主要街道（主干道）、过境公路整洁干净；公路沿线、水沟水渠没有成堆垃圾或成片散落垃圾；其他街巷、公共场地无卫生死角，无脏乱差严重问题。（10分）
	主要街道（主干道）、过境公路（含进出集镇1000米路段）发现乱搭建、乱拉挂其他设施（未经行政主管部门许可（下同））或杂物堆放凌乱的，公路沿线、水沟水渠有成堆垃圾或成片散落垃圾的，扣1分，随意张贴、乱涂等扣0.5分；其他街巷、公共场地存在乱堆杂物、卫生死角脏乱差严重问题的，每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10分。
	
	

	
	2. 街道建筑物、构筑物保持外型完好、整洁、美观，无乱搭乱建，集镇出入口和公路沿线可视范围内没有较明显乱搭现象。（5分）
	独立式明显乱搭乱建或超出临街立面房屋结构乱搭建的，每发现一处扣0.5分，本项扣分最高5分。
	
	

	
	3. 街道牌匾和户外广告保持完好、整齐、美观，大街小巷无乱贴乱画、乱悬乱挂等现象，户外广告、霓虹灯、门店牌匾、报刊亭等布置形式与街景协调。（4分）
	每处房屋滴水线外摆放广告牌、广告灯箱、牌匾和户外广告乱贴、乱画、乱悬、乱挂或破损等现象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4分。
	
	

	
	4. 主要街道（主干道）不得超越房屋滴水线摆摊设点占道经营；其他街道在不影响安全、交通的前提下，可统筹安排，合理划定经营点，但摊位要整齐、清洁，摊点自行配备垃圾桶。（4分）
	主要街道（主干道）每发现一处沿街门面房屋滴水线外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的扣1分；其他街道不按划定位置设摊的，每处扣0.5分；每发现一处摊点没配备垃圾桶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4分。
	
	

	
	5. 集镇河道及各类水体水面清洁，无漂浮垃圾；岸坡、桥梁两侧整洁，无垃圾杂物。（3分）
	每发现一处水体水面有漂浮垃圾或岸坡、桥梁两侧有垃圾杂物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
	6. 集镇主干道、重要地段合理设置车辆停放区域，实行划线管理，车辆管理规范，停放有序，确保道路畅通。（4分）
	主干道、重要地段没有合理划分停车线的扣1分，车辆乱停乱放的每发现一辆扣0.5分；出现交通堵塞发现一处扣1分。本项扣分最高4分。
	
	

	
	7. 街道美观、排水性好，街面无污水横流现象。（6分）
	发现一处街面污水横流或污水直排公共场所现象的扣1分。本项扣分最高6分。
	
	

	
	8. 施工现场无占道施工、污染环境、噪声扰民、运输抛撒现象；施工现场要有围档作业，建筑物料堆放整齐，线内堆放，建筑垃圾清理及时。（4分）
	每发现一处施工现场无围档作业扣1分；发现乱占道施工、建筑材料挤占街道路面超1/3的每处扣0.5分；围挡高度低于1.8米的、无警示标志的每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4分。
	
	

	
	9. 公共厕所设置合理，管理和设施到位，内部及周边干净卫生。（2分）
	发现公共场所（不含单位内的）没有公共厕所的扣2分，没有设置水冲式以上冲洗设施的扣1分，公共厕所不卫生的每发现一处扣0.5分，本项扣分最高2分。
	
	

	
	10. 主要街道路灯设置合理、美观、符合行业标准，按照30－50m/盏设置；灯具灯杆统一、美观。（3分）
	路灯设置每少一盏扣0.5分，不符合当前国家《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》要求的酌情扣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
	11. 集镇街道路面全部实现硬底化，且路面没有破损严重。（3分）
	集镇街道路面没有实现硬底化的扣3分；每发现一处街道路面有严重破损（未硬化、破损面积达到6㎡以上）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二、环境综合提升(3分)
	对集镇内道路红线12米以上（含12米）道路街巷（影响交通安全的过境公路除外）两旁开展植树增绿工作，合理种植符合本地气候特点、土壤状况、文化民俗特色的果树，按照8m/棵种植。（3分）
	每少一棵扣0.1分。（树木规格：胸径不小于5cm）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三、垃圾清运体系建设 (17分)
	1. 保洁人员完善，能按每位保洁员8000－10000㎡道路保洁面积配备；保洁员配备完善的保洁工具。（3分）
	每缺少一名保洁员（查验劳动合同、工资发放表）扣0.1分，每发现一人保洁工具配备不完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
	2. 垃圾收集桶设置合理，无破损，按照街道100m/个设置。（3分）
	垃圾收集桶设置不合理，有破损的每发现一个扣0.2分，不按要求设置垃圾桶的每发现一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
	3. 垃圾清运时间合理，24小时保洁，垃圾收集、清运每天不少于2次，早上8：30前，下午19：30前；镇村垃圾池的垃圾不能超过垃圾池的二分之一，池外无散落垃圾；清运车辆配备满足需要。（3分）
	现场调查（问卷）5名附近居民，调查反映垃圾清运时间安排不合理、清运少于2次、不按要求清理、无配备清运车辆等情况每项扣1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
	4. 垃圾中转站（转运站）（下称站）设置合理，站内及周边整洁。（2分）
	站无工作制度、无机械操作流程、无专人管理的各扣1分；站内及周边环境卫生差或恶臭的扣1分；本项扣分最高2分。
	
	

	
	5. 对集镇居民、商户的垃圾处理费收取率较高（查看原始账本和银行专户流水账单）；确定集镇垃圾处理费缴纳标准，并经居民代表大会通过（或举行听证会）。
（6分）
	集镇垃圾处理费收取率≥90%，不扣分；
80%≤集镇垃圾处理费收取率<90%，扣1分；70%≤集镇垃圾处理费收取率<80%，扣2分；60%≤集镇垃圾处理费收取率<70%，扣3分；低于60%的扣5分。
	
	

	
	
	未召开居民代表大会通过缴纳标准及以正式文件公布缴纳标准的，每项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1分。
	
	

	四、集贸市场专项整治 (17分)
	1. 市场内设施完善，摊位布局合理，售卖柜台整洁、规范，防火设施设置规范，设置排污管沟。（6分）
	进出市场的主要通道保持高4米、宽4米以内没有障碍物，发现一处障碍物扣0.5分；没有防火设备设施的，扣1分；摊位布局不合理，售卖柜台不整洁、不规范每处扣0.5分；无排污管沟扣1分。本项扣分最高6分。
	
	

	
	2. 市场管理秩序井然，环境卫生清洁，货物堆放有序，垃圾统一收集，无乱堆乱丢、无污水横流现象。（8分）
	市场周边（内）没有划分停车线或车辆乱停乱放的，每发现一处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
	
	每发现一处环境卫生差，货物堆放凌乱，垃圾乱堆乱丢，污水横流等现象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5分。
	
	

	
	3. 市场及市场周边广告牌设置美观、合理，无店（摊点）外经营和沿街为市现象；无乱搭乱挂现象。（3分）
	发现一处店（摊点）外经营或沿街不按线经营的扣1分；每发现一处乱搭乱挂现象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五、集镇综合评价（5分）
	1. 所有集镇必须完成总体规划编制，土地利用节约集约，使用合理。（2分）
	完成集镇总体规划编制（以县区人民政府批复文件或报批文件为准，一般规划年限为20年），不完成的扣1分；有规划文本，但不按规划实施的，扣1分。本项扣分最高2分。
	
	

	
	2. 结合“四所合一”改革，设立集镇、乡村环境综合执法机构，建立委托执法机制，健全队伍，形成合力，强力推进集镇、乡村环境综合治理。（3分）

	乡镇环境综合执法机构对农村未开展乡村清洁行政执法工作的，扣1分；依法委托执法文书不齐全的，每项扣0.5分；本项扣分最高3分。
	
	

	六、镇辖区道路治理情况(10分)
	镇辖区县级及以上公路环境综合卫生治理状况。（10分）
	公路两旁五十米可视范围内，每发现一处敞口式垃圾池扣1分；公路用地范围内每发现一处公共垃圾桶，扣0.5分。本项扣分最高5分。
	
	

	
	
	公路两旁五十米可视范围内，每发现一处成堆废旧杂物、成堆、成片生活及建筑垃圾扣1分。本项扣分最高5分。
	
	

	总得分：


考核组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考核组成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被考核现场负责人签字： 
